新疆公安警卫部队2013年招生简章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部队新疆警卫局（亦称新疆公安厅警卫局）正师职建制，是一支具有公安执法职能的武警现役部队，受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双重领导和管理。主要担负国内外重要领导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安全警卫工作。

新疆公安厅警卫局自组建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政治建警、科技强警的工作思路，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为应对新时期警卫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改善和提高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和文化素质，近年来，我部队从全国各大院校接收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充实到部队。他们在这里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展现个人才华，已经成长为部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新疆的警卫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今年，我部队将继续接收有志于献身公安警卫事业的优秀应届毕业生，热忱欢迎广大优秀青年毕业生加入到光荣的警卫事业中来。接收相关事宜如下：

一、需求专业和人数

大学本科4人：汉语言文学2人、通信工程1人、俄语1人若干名，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男女生不限，其余专业均招收男生。

二、接收条件和范围

（一）政治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忠诚可靠。

2、作风正派、品德优良，立志献身警卫事业，具有较强的吃苦奉献精神，组织纪律观念强。

3、直系亲属历史清白，思想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二）接收对象

1、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国家“211”工程高校、省（直辖市、自治区）所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及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取得双学历者，有突出特长者在专业符合的基础上优先考虑。

2、接收对象必须按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3、以下毕业生不属于接收范围：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修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非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民办大学、独立学院、成人高校毕业生；普通高等院校招收的委培、自费、定向毕业生；军队院校为地方培养的毕业生；有国（境）外学习经历的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必修课程重修和补考累积4门（含4门）以上或1门以上补考不及格的毕业生；结业生、肄业生、中专起点大专生、大专起点本科生、预科生、未获得学位的本科以上毕业生；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或其它原因受过处分的毕业生。

（三）身体条件

1、符合《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无传染病史，五官端正，体型协调，反应敏捷。

2、体能、体重符合《公安警卫部队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3、心理健康,无精神疾病。

（四）年龄要求：本科生毕业时年龄不超过24周岁（截止2013年8月31日）。少数民族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曾经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2岁。

（五）其他要求

志愿入伍后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服从组织分配，个人5年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退役申请。

三、接收程序及时限（时间变动，另行通知）

（一）宣传动员与报名（2013年11月至12月初）；

（二）全国统一知识能力考试（即笔试，含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心理素质测试（2014年1月至2月底）；

（三）政治审查（2014年3月至4月底）；

（四）草签就业协议（2014年5月至7月上旬）；

（五）档案复审（2014年7月底至8月初）；

（六）办理接收手续、报到，参加入警培训（时间为1年）。

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按照择优选拔的原则，从报名到下达任职命令实行全程筛选。

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或参加笔试、其他测试者均不列为接收对象。

四、入警待遇

（一）根据公安部有关规定，接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时间从当年 6 月 30 日算起。经培训合格后任命为武警现役警官 (本科毕业生任命为副连职、中尉警官)。

（二）按照任命的职务等级确定工资标准，每年定期增资一次，并随着职务和警衔的晋升而增加。

（三）享受现役干部公费医疗待遇和军人职业保险、住房分配或住房补贴等。

（四）符合随军政策规定的，即可办理配偶、子女随军随队手续；若配偶、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转为本人工作地城市户口。

（五）入伍后，从第二年起每年休假20天。

（六）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带薪离职培训、进修、休假、探亲、治病疗养。

（七）大学生正式入伍后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其它待遇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报名时间与方式

（一）报名时间：截止2013年12月15日。

（二）报名方式：网上报名、现场报名。

网上报名：登陆新疆各大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网站进行报名。

现场报名：请有意向报考我部队的考生留意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安排的现场宣讲会时间、地点，准时参加。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干事
联系电话：0991-8722018

邮箱地址：61025231@qq.com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环中路381号

新疆警卫局政治处

邮政编码：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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